红山区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考核办法（暂行）
一、考核原则
（一）坚持客观公正、注重实效、量化分值、兑现奖惩的原则。
（二）坚持依法保障作业的原则。
（三）坚持限时整改、扣分扣款的原则。
二、考核主体
红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。
三、考核对象
红山区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中标单位。
四、考核时间、区域及内容
考核时间：正常作业时间内。
考核内容：渗滤液处理日常运行情况，出水水质监测，设施设备维修、维护保养等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。
五、考核方式及要求
1.城管局负责考核的组织、协调、抽查、汇总等工作，考核办法遵照（《红山区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考核评分表》）执行。
2.考核发现问题后，考核方以信息化方式明确通知被考核方，保留扣分项影像证据，填写《考核确认单》，被考核方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。正在进行清理的不予扣分。
3.考核方明确通知被考核单位准备扣分后，1小时内被考核方没有到达现场确认的，直接扣分。
4.考核时间为合同签订满3个月、6个月、9个月、12个月，如遇节假日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后。
六、考核结果应用及奖惩措施（考核为100分）
	考核得分（分）
	发放比例

	90(含)以上
	优秀，全额拨付

	80（含）-90
	良好，考核得分每比90分少1分，扣当期应付款的0.1%。

	70（含）-80
	合格，考核得分每比80分少1分，扣当期应付款的1%，最多扣除当期应付款的5%。

	60（含）-70
	[bookmark: _GoBack]不合格，考核得分每比70分少1分，扣当期应付款的2%，最多扣除当期应付款的10%。65＜得分＜70分，诫勉谈话，限期整改；得分≤65分，解除协议。

	60以下
	解除协议（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），且考核得分每比60分少1分，扣除当期应付款的3%，最多扣除当期应付款的15%。


七、考核标准及考核办法
	序号
	检查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设施设备维护保养维修情况（40分）
	15
	设施设备应保证完好，每有一处不合格，扣1分；扣完15分为止。

	
	
	15
	设施设备能正常使用，运行良好，每有一处不合格，扣1分；扣完15分为止。

	
	
	5
	设施设备需每月进行维护保养，并有维护保养记录，每有一处不合格，扣0.1分；扣完5分为止。

	
	
	5
	设施设备维修、更换需有明确详细记录，每有一处不合格，扣0.1分；扣完5分为止。

	2
	运行情况（45分）
	5
	工作人员分工明确，并制定工作职责，制度上墙，每有一次不合格，扣0.1分；

	
	
	5
	工作人员脱岗，每次扣0.2分。

	
	
	5
	必须建立渗滤液处理每日工作台账，台账中要包含渗滤液产生量、处理量、排放量等情况。每有一项缺失，扣0.1分；扣完5分为止。

	
	
	5
	渗滤液处理需做到月产月清，且积存量最大不得超过1000m³，每有一次未做到月产月清，扣0.2分；扣完5分为止。

	
	
	15
	保证渗滤液完全规范化处理，不得随意倾倒。未规范化处理的，每次扣5分；随意倾倒的，每次扣10分；扣完15分为止。

	
	
	5
	在进行出水水质常规化验（COD和氨氮）时，没有一次不合格扣5分；

	
	
	5
	技术员对设备维修维护不及时的，每次扣0.1分；扣完5分为止。

	4
	其他（15分）
	2
	对督察人员指出的问题不及时清理整改且发生争吵的，每次扣0.2分；扣完2分为止。

	
	
	3
	对督察事项落实不到位的，每次扣0.2分；不落实的，每次扣0.5分；扣完3分为止。

	
	
	5
	在区级以上检查中发现问题的，每次扣1分；扣完3分为止。

	
	
	5
	被主流媒体曝光的，每次扣5分；扣完5分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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